
股票简称
：

华联控股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３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５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星期三
）

９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２

、

会议地点
：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２００８

号华联大厦
１６

楼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
：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５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

３

）

因故不能出席的公司股东
，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

提案情况
（

１

）、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２

）、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３

）、

公司独立董事作
２００９

年度述职报告
（

４

）、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财务决算报告
；

（

５

）、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预案
；

（

６

）、

关于委托理财的议案
；

（

７

）、

关于授予董事会投资权限的议案
；

（

８

）、

控股股东行为规范
；

（

９

）、

担保管理规定
；

（

１０

）、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

１１

）、

关于第六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

１２

）、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

１３

）、

关于收购浙江省兴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

（

１４

）、

审议关于聘任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２

、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

，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６

月
９

日分别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

１

）

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持股凭证
、

证券帐户卡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

营业执照复印
件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

。

（

２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深圳证券帐户
、

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

３

）

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
、

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

４

）

办理登记手续
，

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但不受理电话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５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
：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２００８

号华联大厦
１１

楼本公司证券部
四

、

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

（

１

）

联系地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２００８

号华联大厦
１１０４

室 邮编
：

５１８０３１

（

２

）

联系人
：

孔庆富沈华
（

３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６６７４５０ ８３６６７２５７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６６７５８３

２．

会期为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六月九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代表我单位
（

或个人
）

出席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
理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姓名
（

签名或盖章
）：

受托人姓名
：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证券帐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受托日期
：

年 月
股票简称

：

华联控股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３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及承诺
：

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

本公司与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联杭州湾公司
”）

在深圳草签
了关于浙江省兴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财房地产公司
”）

的
《

股权转让合同
》，

本公司拟受让
华联杭州湾公司所持有的兴财房地产公司

７０％

股权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事项
，

有关情况如下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

、

本公司拟出资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人民币
，

下同
）

受让华联杭州湾公司所持有的兴财房地产公司
７０％

股权
（

下称
“

标的股权
”）。

兴财房地产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华联进贤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浙江淳安县千岛
湖拥有

３２０

，

３４６．９５

㎡

（

折
４８０．２

亩
）

的低密度住宅用地
（

以下简称
“

进贤湾地块
”），

本次收购的目的是收购该
房地产投资项目即进贤湾地块

，

并拟下一步开发
。

本次交易已获得出让方华联杭州湾公司董事会批准同意
。

本次交易已获得兴财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

其中
，

兴财房地产公司另一方股东浙江省财务开发

公司
（

持有
３０％

股权
）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

２

、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联集团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３１．３２％

股权
。

华联集
团持有深圳市华联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联投资公司
”）

９４．９４％

股权
，

华联投资公司持有华联杭
州湾公司

４５％

股权
；

另外
，

本公司为深圳中冠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深中冠
”）

第一大股东
，

持有其
２５．５１％

股份
，

深中冠全资子公司中冠印染
（

香港
）

有限公司持有华联杭州湾公司
２５％

股权
，

本公司与华联集
团

、

华联投资公司
、

深中冠
、

华联杭州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本议案

，

公司关联董事董炳根
、

胡永峰
、

黄小萍
、

张梅等
４

人回避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
关联交易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意见

。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

审议本关联事项时
，

本公司关
联股东华联集团须回避表决

。

４

、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金额为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末
）

净资产值的
１９．１２％

，

本
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持有兴财房地产公司
７０％

股权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关系图

注
：

另外两家无关联关系企业合计持有华联杭州湾公司
３０％

的股权
，

其中
，

创捷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为

２０％

，

上海华顺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

。

２

、

华联集团简介
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

注册资本为
９

，

０６１

万元
，

注册号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０１７１７０

，

法定代表人
：

董炳根
。

经营范
围

：

化工
、

纺织
、

服装等产品的生产经营
（

生产场地执照另办
）；

进出口业务
；

工程承包建设及进出口所需工
程设备

、

材料
、

劳务输出
；

对外投资
，

技术咨询服务
；

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及租赁服务
；

汽车销售
（

含小汽车
）。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立信大华所
”）

审计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６２０

，

７７５

万元
、

净资产
２８６

，

００７

万元
、

营业收入
２１６

，

０５６

万
元

、

净利润
５２

，

２２７

万元
。

３

、

华联投资公司简介
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

注册资本为
６

，

３２０

万元
，

注册号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１９９０３９

，

法定代表人
：

董炳根
。

经营范
围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开发技术咨询服务
、

技术合作配套和原材料调剂
。

国内贸易
（

不含
专营

、

专控
、

转卖产品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经立信大华所审计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２５８

，

７４５

万元
、

净资产
６７

，

１４８

万元
、

营业收入
１６

，

１８３

万元
、

净利润
５

，

６３０

万元
。

华联投资公司股权结构
：

华联集团持有
９４．９４％

、

深圳市华联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６％

。

４

、

华联杭州湾公司简介
该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

，

成立于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

注册资本
：

２

，

９９０

万美元
，

注册号
：

３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３２２

，

注
册地

：

杭州市滨江区射潮广场二层
（

闻涛路北
），

法定代表人
：

董炳根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基建项目管理
和服务

、

物业管理
。（

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
，

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

经立信大华所审计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１９０

，

７８１

万元
、

净资产
４１

，

８５３

万元
、

营业收入
３８

，

６１７

万元
、

净利润
８

，

１２０

万元
。

华联杭州湾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

华联投资公司占有
４５％

、

中冠印染
（

香港
）

有限公司占有
２５％

、

创捷发
展有限公司占有

２０％

、

上海华顺投资有限公司占有
１０％

。

华联杭州湾公司正在开发杭州
“

星光大道商业步行街
”

项目
，

该项目位于杭州滨江区
，

全长
１．３

公里
，

总
建筑面积为

３０

万㎡

，

是一个集文化
、

旅游
、

商贸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

该项目分两期开发建设
，

一期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份全面开街运营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标的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为兴财房地产公司

７０％

股权
。

２

、

兴财房地产公司基本情况
兴财房地产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

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注册号
：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４７２

，

注册地址
：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星光国际广场
１

栋
５１２

号
，

法定代表人
：

董炳根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
经营项目

：

房地产投资开发
、

经营
、

自有租赁及咨询服务
（

国家法律法规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禁止
、

限
制的项目除外

）。

兴财房地产公司目前股权结构为
：

华联杭州湾公司持有
７０％

、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持有
３０％

。

经立信大华所审计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５０

，

５３７

万元
、

净资产
４

，

７７８

万元
、

负债总
额

４５

，

７５８

万元
、

营业收入
５

，

５２２

万元
、

营业利润
４

，

４０２

万元
（

其中
，

投资收益
５

，

９９７

万元
）、

净利润
４

，

２０８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６３６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１８

，

８７０

万元
、

净资产
２

，

４９１

万元
、

负债总额
１６

，

３９６

万元
、

营业
收入

９２９

万元
、

营业利润
－２

，

１０１

万元
（

其中
，

投资收益
－１

，

３０５

万元
）、

净利润
－２

，

０４５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３０８

万元
。

兴财房地产公司对外担保为
０

元
。

经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

兴财房地产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帐面价值
３

，

１５８

万元
，

评估价值
４０

，

１７０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

，

１７２％

，

其中兴财房地产公司
７０％

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

２８

，

１１９

万元
。

本次资产评估是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

本次资产评估的升值主要是兴财房地产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
华联进贤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存货即

３２０

，

３４６．９５

㎡

（

折
４８０．２

亩
）

的低密度住宅用地
，

其帐面价值
４

，

１９３

万元
，

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值为
１

，

５７０

元
／

㎡

；

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值为
１

，

６５０

元
／

㎡

。

基准地
价系数修正法与假设开发法计算出的宗地地价结果比较接近

，

故以两种方法测算的最终结果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

即
１

，

６１０

元
／

㎡

。

存货评估基准日评估值为人民币
５１

，

４５５

万元
。

本次评估结果评估值比帐面净资产增值较大
，

主要是该地块购入时间早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

土地初始取得
成本低

，

而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火爆
，

引起地价上涨所致
。

考虑到评估增值实现以后
，

企业根据所得税准则确
认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

所以
，

本次评估计提了所得税负债
１１

，

８６５

万元
，

计提此项
递延所得税负债后

，

杭州华联进贤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评估值为
４１

，

４５７

万元
。

本次评估已对日后开发进贤湾地块需要承担的所得税负担作了适当的考虑
。

３

、

出让方华联杭州湾公司获得该项资产的时间和方式
、

运营情况
（

包括出让方经营该项资产的时间
、

该项资产投入使用的时间
、

最近一年运作状况及其他特别说明的事项
（

１

）、

兴财房地产公司原为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全资子公司
，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投资设立
，

注册资金
：

２

，

６８８

万元
；

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２９３５

，

法定代表人
：

薛小杭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投资开发
、

经营
、

租赁及咨询服
务

。

（

２

）、

兴财房地产公司经浙江省国资委批准进行改制
，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挂牌拍卖
７０％

股
权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华联杭州湾公司通过公开竞拍以
２．５２

亿元获取标的股权
，

该次交易完成后
，

兴财房
地产公司变更为合资公司

，

其中
，

华联杭州湾公司
７０％

股权
、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持有
３０％

股权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办理了营业执照的变更
。

（

３

）、

兴财房地产公司最近一年运作状况
华联杭州湾公司收购兴财房地产公司控股权

，

是看好进贤湾地块的开发前景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
，

华联
杭州湾公司及其股东

，

对兴财房地产公司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

并实施了多项资产整合措施
，

通过盘活
存量资产

、

清理负债
，

为下一步开发进贤湾地块解决后顾之忧
。

有关措施包括
：

由华联投资公司陆续向兴财
房地产公司提供

２．４

亿元周转资金
，

解决其资金困难问题
；

清理存量资产减轻负债负担
；

剥离不良资产
、

清
理亏损源等

，

累计回收资金
１５

，

１３６

万元并用于清偿债务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兴财房地产公司财务状
况已得到明显改善

。

（

４

）、

其他特别说明的事项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兴财房地产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
１３

，

９６１

万元
，

主要是需归还华联投资公司
欠款

１３

，

４５９

万元
。

目前
，

兴财房地产公司拟定了具体的还款计划
：

一是清理其他应收款项
，

如
：

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前收回长兴金源置业有限公司欠款
６

，

６９４

万元等
；

二是变现存量房产
；

如
：

拟分期出售杭州文华路
１５１

、

１７５

、

１７７

号商铺
、

金华双龙商铺等合计
６

，

５２０

㎡的房产
，

该房产目前账面净值
４

，

６５６

万元
，

由于建设时
间较早

，

地处繁华地段
，

目前市场价值超过
１

亿元
。

上述兴财房地产公司的其他应收
、

应付款项
，

计划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清理完毕
，

届时兴财房地产公司的主要资产就是进贤湾地块
，

清理其他应收款项回笼
资金主要用于归还其他应付款

，

剩余部分用于开发进贤湾地块项目
。

４

、

主要标的资产
（

１

）、

进贤湾地块情况
该地块位于千岛湖旅游度假区内进贤湾半岛

，

包括以下六宗地块
：

１

）

宗地号
：

８８８－９９９－２０６３９

，

面积
：

５９

，

３３３．３０

㎡

。

２

）

宗地号
：

８８８－９９９－２０６４０

，

面积
：

５９

，

９６０．００

㎡

。

３

）

宗地号
：

８８８－９９９－２０６４１

，

面积
：

５８

，

９８７．００

㎡

。

４

）

宗地号
：

８８８－９９９－２０６４２

，

面积
：

５９

，

０６６．６６

㎡

。

５

）

宗地号
：

８８８－９９９－２０６４３

，

面积
：

５９

，

６６６．６６

㎡

。

６

）

宗地号
：

８８８－９９９－２０６４４

，

面积
：

２３

，

３３３．３３

㎡

。

上述土地合计面积为
３２０

，

３４６．９５

㎡

（

折
４８０．２

亩
）；

土地用途为
：

容积率为
０．３５

的低密度住宅用地
；

土
地使用权期限为

：

自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７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止
，

土地使用权年限为
７０

年
。

上述土地和房产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
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情况
。

（

２

）、

投资性房产和存货
：

主要是位于杭州文华路
１５１

、

１７５

、

１７７

号商铺
、

金华双龙商铺及
１５

个车位等
存货资产

，

合计面积
６

，

５２０．８２

㎡

。

本次交易以市场定价为原则
，

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形
。

四
、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兴财房地产公司

７０％

的股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经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评估的净资产价值

２８

，

１１９

万元进行定价
，

确定为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

１

）、

公司董事会关于标的股权的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为兴财房地产公司

７０％

股权
，

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是以经评估的市价价值进行定价
。

淳安县千岛湖为国家
５Ａ

级旅游风景区
，

兴财房地产公司拥有的进贤湾地块位于该旅游风景区内
，

千
岛湖大桥北侧

。

另外
，

进贤湾地块毗邻华联集团开发中的浙江省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
—

华联进贤湾国际旅
游度假区

，

该度假区是集国际会议度假中心
、

国际健康管理中心
、

山地体育公园
、

生态水公园
、

森林休闲公
园

、

佛禅文化园
、

百草养生谷
、

欧式风情小镇等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项目
，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１３．６

平方公
里

，

陆地
９．８

平方公里
，

计划总投资
７０

亿元
，

已完成项目整体规划
，

开始基础设施等前期建设工作
。

受益于
此项目

，

进贤湾地块的潜在价值显而易见
。

兴财房地产公司截止基准日资产评估增值的原因
：

主要是进贤湾地块的评估增值
，

该地块购入时间早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

土地初始取得成本低
，

而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火爆
，

引起地价上涨
；

其次是随着千岛湖旅游风
景区配套及功能设施的不断完善

，

尤其是进贤湾地块毗邻的华联进贤湾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开始动工兴建
，

引发土地增值
。

进贤湾地块为低密度住宅用地
，

兴财房地产公司目前已确定由美国道林公司担当进贤湾地块的规划
和建筑设计

，

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完成项目的规划
、

设计并开工建设
，

项目暂定名为
“

进贤湾半岛小镇
”。

（

２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交易是公司与控股股东华联集团之间在适当时机
、

合适条件下
，

实施的逐步
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重要举措

。

本次交易是为了扩大公司的土地储备
，

破解发展难题
，

夯实房地产基础
，

有
利于进一步提升后续发展能力

。

本次交易是以经评估市场价值进行定价
，

定价公允
、

合理
，

程序合规合法
，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

。

五
、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

成交金额
、

支付方式
、

支付期限
（

１

）、

立信大华所和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兴财房地产公司截止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以
下简称

“

基准日
”）

资产
（

负债
）

实施了审计和评估
，

并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书
“

立信大华
（

深
）

审字
［

２０１０

］

９３４

号
”

和资产评估报告书
“

ＨＤＺＰＺ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７

”。

（

２

）、

本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是以经评估的市场价值进行作价
，

确定为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

３

）、

支付方式
：

在标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三日内
，

由本公司一次性向华联杭州湾公司
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有关兴财房地产公司盈亏
（

含债权债务
）

的负担
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至股权转让成交日期间的经营损益

，

由本公司享有或承担
；

基准日以前的或有事
项和或有负债

（

如有
）

由华联杭州湾公司承担
。

３

、

协议的生效条件
、

生效时间
本次股权转让合同

，

经双方签署
，

华联杭州湾公司董事会
、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
，

自获得本公司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

４．

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公司本次收购兴财房地产公司

７０％

股权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
。

六
、

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

本次收购资产所涉及的人员安置
、

管理由本公司负责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规范
化运作要求对兴财房地产公司进行管理

，

与华联集团及其关联人在业务
、

人员
、

资产
、

机构和财务等方面严
格分开

。

２

、

本次收购不涉及本公司高层人事变动计划及其他安排
。

七
、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必要性

：

本次交易
：

一是为了增加土地储备
，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

二是在时机成
熟

、

具备条件的前提下
，

通过协议转让
、

并购等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
，

逐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

公司目前与华联集团及关联企业存在在同一地区从事相近似业务的情况
，

同为从事房地产业
，

但在细
分产品有所不同

。

华联集团及关联企业在杭州开发的项目包括
：“

星光大道
”

房地产项目
（

商业步行街
）

和华
联进贤湾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

（

旅游地产
）；

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华联置业有限公司在杭州开发
“

ＵＤＣ

时代
”

房地产项目为综合商业地产
（

办公楼
、

公寓和酒店
），

两项目都在杭州
，

但分布在不同片区
。

为避免同
业竞争

，

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
，

公司已提请控股股东华联集团关注其今后产业发展定位问题
，

并拟在综合
考虑市场

、

时机等因素之后
，

通过资产重组等方式对现有的房地产资源进行整合
，

以避免与本公司之间发
生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情形

。

房地产企业生存
、

发展的根本就是依靠有可供持续开发的土地资源储备
，

公司目前急需要增加土地储
备

。

本次交易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获取房地产投资项目是在控股股东华联集团支持下进行的
，

是解决和避免
同业竞争的必要措施

。

今后
，

公司仍将通过协议转让
、

招拍挂等多种形式寻求更多的土地资源
，

确保公司房
地产主业的可持续发展

。

对公司的影响
：

目前
，

兴财房地产公司正在抓紧催收应收款项及对其名下房产进行处置
，

处置房产及
应收款项回笼的资金用于清理其他应付款项

。

兴财房地产公司自基准日起
，

主要的支出是管理费用和财务
费用

。

所以
，

本次交易对本期财务状况影响将主要是减少公司现金流
，

对本期财务成果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

根据杭州市发展规划
，

千岛湖未来将开通高铁
。

本次收购的进贤湾地块地处杭州千岛湖旅游风景区
内

，

毗邻浙江省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
—

华联进贤湾国际旅游度假区
，

公司看好进贤湾地块的开发前景
。

长
远来看

，

本次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的土地储备
，

夯实房地产基础
，

进一步提升后续发展能力
，

培育新的利润
增长点

。

八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１

、

日常关联交易
（

租赁办公场地
）

事项合计金额
１４５

万元
；

２

、

华联集团为本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３

、

本公司为华联集团提供担保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４

、

公司与华联杭州湾公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０

元
。

上述关联交易已履行规定的批准程序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
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及表决程序合法

，

定价公允
、

合理
。

十
、

特别事项提示
１

、

经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

兴财房地产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帐面价
值

３

，

１５８

万元
，

评估价值
４０

，

１７０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

，

１７２％

。

２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

华联集团在审议本事
项时回避表决

，

存在未能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风险
。

十一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２．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

３．

关于兴财房地产公司的
《

股权转让合同
》；

４．

兴财房地产公司审计报告
；

５．

兴财房地产公司评估报告
；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六月九日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收购

浙江兴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交易是公司与控股股东华联集团之间在适当时机
、

合适条件下
，

实施的逐步
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重要举措

。

本次交易是为了扩大公司的土地储备
，

破解发展难题
，

夯实房地产基础
，

有
利于进一步提升后续发展能力

。

本次交易是以经评估市场价值进行定价
，

定价公允
、

合理
，

程序合规合法
，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

公司独立董事签署：

马忠智

高雯瑜

凌 郢

二

○

一

○

年六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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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

600141

公告编号
：

临
2010-29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

、

公司取得了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树空坪公司
"

）

企业国有股权唯一受让人资格
，

以挂牌底价
8107.56

万元价格受让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宜昌兴发
"

）

所持树空
坪公司全部股权

。

2

、

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竞买树空坪公司企业国有股权
，

并授权经营层全权办理本次受让
的具体事宜

。

3

、

树空坪公司拥有葛坪
、

申家山
、

蒋家湾三个磷矿采矿权
，

均依法办理了相关权证手续
。

本次股权转让
宜昌兴发已履行了相关国资报批程序

。

4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可进一步增加公司磷矿资源储量
，

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

同时解决了公司与控股股
东宜昌兴发的同业竞争问题

。

一
、

交易概述
2010

年
5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六届十一次董事会
，

同意公司参与竞买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企业
国有股权

，

并授权经营层全权办理本次受让的具体事宜
。

根据宜昌市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
《

资格确认结果通知
》，

公司已取得了树空坪公司企业国有股权唯一
受让人资格

。

经双方协商一致
，

6

月
8

日公司与宜昌兴发签订了
《

国有产权交易合同
》，

以挂牌底价
8107.56

万元受让宜昌兴发所持树空坪公司全部股权
。

本次股权受让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受让事宜须报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

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
。

公司注册地址
：

兴山县古夫镇古洞
口四合院

；

法定代表人
：

李国璋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50

万元
；

主要经营范围
：

国有资本营运
、

产权交易
（

限于兴山县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是宜昌兴发所持树空坪公司全部股权

。

树空坪公司为宜昌兴发出资的国有法人一人有
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30

日
，

法定代表人
：

文跃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6000

万元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
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磷矿底下开采
（

限分支机构
）、

加工
、

购销
。

树空坪公司的资产主要包括公路
及井巷工程

、

机器设备
、

土地使用权
、

采矿权等
。

公司受让宜昌兴发持有的树空坪公司股权所涉的矿业权为树空坪公司所属的下列采矿权
：

（

一
）

葛坪磷矿采矿权
1

、

已取得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

证号
：

C4200002009066120024398

，

采矿权人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
，

地址
：

宜昌市兴山县树空坪村
，

矿山名称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
公司葛坪磷矿

，

经济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开采矿种
：

磷矿
，

开采方式
：

地下开采
，

生产规模
：

20

万吨
/

年
，

矿区
面积

：

1.2906

平方公里
，

有效期限
：

贰年
，

自
2009

年
6

月
21

日至
2011

年
6

月
21

日
。

2

、

已取得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宜市环验
[2010]12

号文
《

关于兴山葛坪磷矿
20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批复

》，

根据宜昌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编制的
《

兴山葛坪磷矿
20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

及经验收组现场检查意见
，

树空坪公司葛坪
20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
，

基本建成了
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所要求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

主要污染物经兴山县环境监测站监测
，

达到国家规定的
排放标准

，

同意葛坪磷矿
20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

3

、

北京海地人资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出具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葛坪磷矿采矿权评估报
告

》（

海地人评报字
[2010]

第
007

号
），

评估基准日
：

2010

年
2

月
28

日
；

评估方法
：

折现现金流量法
；

评估主
要参数

：

评估范围内截止评估基准日评估保有资源储量为
461.63

万吨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461.63

万吨
；

可采储量
339.76

万吨
；

生产能力
26

万吨
/

年
，

矿山服务年限
13.42

年
；

评估结论
：

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和当
地市场分析

，

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
，

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
，

经过估算得
"

兴山县树空坪
矿业有限公司葛坪磷矿采矿权

"

评估价值为
1702.41

万元人民币
。

（

二
）

申家山磷矿采矿权
1

、

已取得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

证号
：

C4200002009066120024401

，

采矿权人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
，

地址
：

宜昌市兴山县树空坪村
，

矿山名称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
公司申家山磷矿

，

经济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开采矿种
：

磷矿
，

开采方式
：

地下开采
，

生产规模
：

25

万吨
/

年
，

矿
区面积

：

0.7409

平方公里
，

有效期限
：

贰年
，

自
2009

年
6

月
21

日至
2011

年
6

月
21

日
。

2

、

已取得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宜市环验
[2010]13

号文
《

关于兴山申家山
25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批复

》，

根据宜昌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编制的
《

兴山申家山
25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调查报告

》

及经验收组现场检查意见
，

树空坪公司申家山
25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
，

基本建成了环
评报告及批复文件所要求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

主要污染物经兴山县环境监测站监测
，

达到国家规定的排
放标准

，

同意申家山
25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

3

、

北京海地人资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出具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申家山磷矿采矿权评估
报告

》（

海地人评报字
[2010]

第
005

号
），

评估基准日
：

2010

年
2

月
28

日
；

评估方法
：

折现现金流量法
；

评估
主要参数

：

评估范围内截止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732.10

万吨
，

另有
，

低品位资源量
153.10

万吨
；

评估
利用资源储量为

676.94

万吨
；

可采储量
352.46

万吨
；

生产能力
25

万吨
/

年
，

矿山服务年限
14.53

年
；

评估
结论

：

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和当地市场分析
，

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
，

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
参数

，

经过估算得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申家山磷矿采矿权
"

评估价值为
1543.65

万元人民币
。

（

三
）

蒋家湾磷矿采矿权
1

、

已取得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

证号
：

C4200002009066120024399

，

采矿权人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
，

地址
：

宜昌市兴山县树空坪村
，

矿山名称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
公司蒋家湾磷矿

，

经济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开采矿种
：

磷矿
，

开采方式
：

地下开采
，

生产规模
：

20

万吨
/

年
，

矿
区面积

：

0.6421

平方公里
，

有效期限
：

贰年
，

自
2009

年
6

月
21

日至
2011

年
6

月
21

日
。

2

、

已取得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宜市环验
[2010]14

号文
《

关于兴山蒋家湾磷矿
20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

》，

根据宜昌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编制的
《

兴山蒋家湾磷矿
20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

及经验收组现场检查意见
，

树空坪公司蒋家湾
20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
，

基本
建成了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所要求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

主要污染物经兴山县环境监测站监测
，

达到国家
规定的排放标准

，

同意蒋家湾
20

万吨
/

年磷矿开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

3

、

北京海地人资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出具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蒋家湾磷矿采矿权评估
报告

》（

海地人评报字
[2010]

第
006

号
），

评估基准日
：

2010

年
2

月
28

日
；

评估方法
：

折现现金流量法
；

评估
主要参数

：

评估范围内截止评估基准日评估保有资源储量为
449.58

万吨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418.44

万
吨

；

可采储量
313.83

万吨
；

生产能力
23

万吨
/

年
，

矿山服务年限
13.92

年
；

评估结论
：

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

和当地市场分析
，

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
，

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
，

经过估算得
"

兴山县树
空坪矿业有限公司蒋家湾磷矿采矿权

"

评估价值为
1676.10

万元人民币
。

树空坪公司已取得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鄂
FM

安许证字
[2010]033014

号
《

安全生产许可
证

》，

单位名称
：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
，

许可范围
：

磷矿地下开采
，

有效期
：

2010

年
2

月
9

日至
2013

年
2

月
8

日
。

四
、

评估情况及交易价格
根据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鄂万信评报字

（

2010

）

第
012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并经兴山县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备案

，

截止
2010

年
2

月
28

日树空坪公司资产总计为
22642.61

万元
；

负债合计
14535.05

万元
；

所有者权益合计
8107.56

万元
。

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

经双方协商一致
，

公司以挂牌底价
8107.56

万元收购宜昌兴发集团所持树空坪公司全部股权
。

五
、

国有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

一
）

合同主体
转让方

（

甲方
）：

是指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

（

乙方
）：

是指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产权转让的前提条件
甲方依法就本合同所涉及的标的企业的产权转让已履行了公司董事会和国资报批程序

。

甲方依法就标的企业产权转让所涉及的
《

职工安置方案
》

已履行了法定表决程序
。

甲方依据有关法律
、

法规
、

政策的规定
，

就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在产权交易中心完成公开挂牌程序
。

乙方依本合同的约定受让甲方所拥有的转让标的事项
，

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董
事会批准或授权程序

。

（

三
）

产权转让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于

2010

年
5

月
6

日经宜昌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
，

挂牌期间只产生乙方一
个意向受让方

，

由乙方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

（

四
）

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转让价格

：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
，

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
（

大写
）

捌仟壹佰零柒万伍仟陆佰
元
〖

即
：

人民币
（

小写
）

8107.56

万元
〗

转让给乙方
。

乙方按照甲方和产权交易中心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
，

折
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

乙方在转让合同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除保证金之外的全部价款
。

（

五
）

债务处理方案
乙方受让产权后

，

标的企业法人资格存续
，

标的企业的债务仍由标的企业承担
。

甲方为标的企业在兴山信用社和浦发银行三峡分行合计
1.2

亿元借款提供了贷款担保
，

经甲方
、

乙
方

、

贷款银行协商
，

乙方受让产权后
，

上述贷款继续由甲方提供担保
，

同时标的企业就本次企业国有产权转
让事宜已经获得贷款银行的同意

。

本条所称标的企业的债务指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记载和披露的债务
。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未披露的
债务

，

无论是甲方或标的企业过失遗漏还是故意隐瞒
，

均应由甲方自行承担
。

（

六
）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

并依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受让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有利于增加公司的磷矿资源保障能力
，

解决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
。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
估公司和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评估机构对上述受让股权和采矿权进行评估

，

受让定价以评估值为基准
，

交易
定价方式公平

。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
、

公平
、

合理的原则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没有损害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

。

七
、

备查文件
1

、

法律意见书
2

、

国有产权交易合同
3

、

资产评估报告书
4

、

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

601588

证券简称
：

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
：

临
2010-005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北辰实业及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0

年
6

月
9

日
（

星期三
）

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召开了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有关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

也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于
2010

年
6

月
9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

：

00

。

2

、

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1

号贵宾厅
。

3

、

召开方式
：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
。

4

、

召集人和主持人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贺江川先生主持
。

5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为

：

股东
(

代理人
)

【

12

】

人
，

代表股份
【

1,847,064,529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

54.86

】

%

。

其中
：

A

股股东
(

代理人
)

【

7

】

人
，

代表股份
【

1,161,556,031

】

股
，

占公司已发行
A

股总数的
【

43.67

】

%

；

H

股股东
(

代理人
)

【

5

】

人
，

代表股份
【

685,508,498

】

股
，

占公司已发行
H

股总数的
【

96.96

】

%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说明

：

依据
《

公司章程
》【

84

条
】

的相关规定
，

出席会议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
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

同意
、

反对或弃权
。

未填
、

错填
、

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
、

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
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

弃权
"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

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

1

、

审议批准本公司
《

章程修正案
》。

投票情况
：

同意
【

1,182,190,215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99.87

】

%

；

反对
【

1,5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13

】

%

；【

663,294,

314

】

股放弃投票
。

2

、

审议批准本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

投票情况
：

同意
【

1,182,190,215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99.87

】

%

；

反对
【

1,5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13

】

%

；【

663,

294,314

】

股放弃投票
。

3

、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9

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经审核的财务报告
。

投票情况
：

同意
【

1,182,740,015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00

】

%

；

反对
【

2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00002

】

%

；【

664,

324,314

】

股放弃投票
。

4

、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9

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事会报告
。

投票情况
：

同意
【

1,183,770,015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00

】

%

；

反对
【

2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00002

】

%

；【

663,

294,314

】

股放弃投票
。

5

、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报告
。

投票情况
：

同意
【

1,183,770,215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00

】

%

；

反对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00000

】

%

；【

663,294,

314

】

股放弃投票
。

6

、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投票情况
：

同意
【

1,183,770,015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00

】

%

；

反对
【

2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00002

】

%

；【

663,

294,314

】

股放弃投票
。

7

、

审议批准本公司
《

董事薪酬的议案
》。

投票情况
：

同意
【

1,183,770,215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00

】

%

；

反对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00000

】

%

；【

663,294,

314

】

股放弃投票
。

8

、

审议批准本公司
《

监事薪酬的议案
》。

投票情况
：

同意
【

1,183,770,215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00

】

%

；

反对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00000

】

%

；【

663,294,

314

】

股放弃投票
。

9

、

审议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本公司
2010

年度境内及国际核数师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
。

投票情况
：

同意
【

1,183,770,215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100.00

】

%

；

反对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00000

】

%

；【

663,

294,314

】

股放弃投票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张洪
、

陈晖
】

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律师结论性意
见为

：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
、

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
，

均
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
，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刘昕
】

被委任为本次会议的监
票员

。

六
、

备查文件
1

、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601872

证券简称
：

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

2010[10]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及增加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原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自即日起
，

公司指定的境内信息披露报刊变更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前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

公司对
《

上海证券报
》

以往提供的优质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

此外
，

本公司从
2010

年
6

月起
，

增加一个手机短信留言平台
，

手机号码为
18923472386

。

公司目前提
供的投资者服务工作的主要方式和渠道有

：

投资者热线电话
：（

021

）

63234803

（

0755

）

26885593

投资者关系信箱
：

ir@cmeshipping.com, 601872@gmail.com

投资者关系网页
：

http://www.cmenergyshipping.com/

或
http://www.cmhk.com

（

左侧点击
）

招商轮船
http://www.cmenergyshipping.com/investment.asp

http://www.cmenergyshipping.com/xinxiang.asp

投资者网上及时通讯
MSN

：

601872@gmail.com

投资者手机短信留言平台
：

18923472386

特此公告
。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601872

证券简称
：

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

2010[11]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0

元
（

含税
），

扣除适用税项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18

元
●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02

元
（

含税
），

扣除适用税项后
，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018

元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6

月
18

日
●

除息日
：

2010

年
6

月
2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6

月
28

日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0

年
5

月
27

日召
开的本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上
，

本公司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分红派息方案
1

、

以现金方式派发红利人民币
68,667,954

元
，

按公司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已发行股份
3,433,397,

679

股计算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
（

含税
）。

2

、

发放范围
：

截止
2010

年
6

月
18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3

、

所得税代扣代缴
：

(1)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
，

由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为每

10

股人民币
0.18

元
。

(2)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属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以下简称
《

企业所得税法
》）

项下的居
民企业的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其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人民币
0.20

元
。

(3)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
颁布的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以下简称
《

通知
》）

的规定
，

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人民币
0.18

元
。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
《

通知
》

的规定在取得现金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
（

其含义同
《

企业所得税法
》），

该等股东应参考
《

企业
所得税法

》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

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

二
、

分红派息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为

：

2010

年
6

月
18

日
；

除息日为
：

2010

年
6

月
2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

2010

年
6

月
28

日
。

三
、

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

：

截止
2010

年
6

月
18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分红派息方法
除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及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
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外

，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

，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的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

五
、

咨询事项
咨询地址

：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九号
咨询联系人

：

杨建平
、

王臖杰
咨询电话

：

021-63234803

咨询传真
：

021-63238238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601872

证券简称
：

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

2010[12]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中期业绩预增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

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计区间
：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2．

业绩预告情况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
2010

年上半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90%-110%

。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人民币
2.21

亿元
。

2．

每股收益
：

人民币
0.06

元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0

年中期净利润预计出现同比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

2010

年上半年公司船队有效运力增加
；

以
及国际航运市场回暖

，

运价回升
。

四
、

风险提示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0

年中期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000088

证券简称
：

盐田港 公告编号
：

2010-11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

，

于
2010

年
6

月
9

日
（

星期三
）

在深圳市盐田港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亲自出
席董事

9

名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根据
《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决议
；

选举李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

因工作调动原因
，

郑宏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

二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决议
；

聘任李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
；

聘任李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
名

、

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员
；

聘任朱大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

因工作调动原因
，

郑宏
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提名

、

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员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

000088

证券简称
：

盐田港 公告编号
：

2010-10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
、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5

月
29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了
《

关于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
告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6

月
9

日上午
9

：

00

在深圳市盐田港海
港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

。

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
。

召集人为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受公司董事
长郑宏杰先生委托

，

公司董事徐云国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

会议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为

7

人
，

代表股份
840,363,37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7.50％

。

四
、

提案审议情况
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

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

（

一
）

以
840,363,376

票同意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通过
了关于批准公司董事会

2009

年工作报告的决议
；

（

二
）

以
840,363,376

票同意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通过
了关于批准公司监事会

2009

年工作报告的决议
；

（

三
）

以
840,363,376

票同意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通过
了关于批准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工作报告的决议
；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09

年的工作进行了述职
。

（

四
）

以
840,363,376

票同意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通过
了关于批准公司

2009

年财务决算的决议
；

（

五
）

以
839,131,098

票同意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

，

0

票弃权
，

1,232,278

票
反对

，

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2009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

根据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公司
2009

年度净利润
485,802,346.70

元
，

截止
2009

年度末
，

公司未实施利润分配前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858,033,548.30

元
。

公司
2009

年利润分配方案
为

：

以公司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24,500

万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现金
2.20

元
（

含税
），

合计分配
273,900,000.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

公司
2009

年不送股
；

公司
2009

年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

（

六
）

以
840,363,376

票同意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通过
了关于聘任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决议

；

鉴于公司现有审计机构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下称
"

南方民和
"

）

正与中审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实施合并

，

合并后事务所名称为
"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以下简称
"

中审国
际
"

），

相关手续目前正在办理中
。

合并后
，

南方民和的所有审计
、

验资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及其他业务将
转由中审国际继续承办

。

为保障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

公司决定聘请中审国际为公司
2010

年度会计师
。

并向
南方民和支付

2009

年度审计费用人民币
35

万元
。

（

七
）

以
840,363,376

票同意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决议

；

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研究决定
：

选举李冰先生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

；

因工作调动原因
，

郑宏杰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职务
。

李冰先生简历附后
。

（

八
）

以
840,363,376

票同意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通过
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决议

；

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研究决定
：

增补朱大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

。

朱大华先生简历附后
。

请登陆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查阅
《

公司董事会
2009

年工作报告
》、《

公司监事会
2009

年工作报告
》、《

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工作报告
》、《

公司
2009

年财务决算
》

全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及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2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3

、

法律意见书
；

4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日

李冰先生简历

李冰
，

1970

年出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1998

年
-1999

年任深圳海关罗湖海关副关长
，

1999-2001

年任深
圳市计划局产业处副处长

，

2001-2002

年任深圳市发展计划局办公室主任
，

2002-2005

年任深圳市罗湖区
笋岗街道党工委书记

、

办事处主任
，

2005-2006

年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2005-2010

年
3

月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

董事会董事
，

2006-2010

年
3

月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

、

党委副书记
，

2006-2010

年
3

月任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

2007-2010

年
3

月任深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党委副书记
，

2010

年
3

月至今任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

董事
长

。

李冰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书记
、

董事长
，

没有在公司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朱大华先生简历

朱大华
，

1967

年出生
，

研究生
，

高级会计师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1987

年
7

月
-2001

年
5

月
，

历任中国深
圳教育企业总公司主办会计

、

计财部副经理
、

经理
、

审计部经理
、

总助兼计财部经理
、

副总经理
；

2001

年
6

月
-2001

年
9

月
，

在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人事部工作
；

2001

年
9

月
-2005

年
3

月
，

任深圳市纺织
（

集团
）

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

财务总监
；

2005

年
3

月
-2010

年
5

月
，

任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2005

年
10

月
-2010

年
5

月
，

任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

2005

年
10

月至今
，

兼任深圳市
地铁公司监事

；

2006

年
6

月至今
，

任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2009

年
12

月至今
，

兼任深圳市
地铁三号线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2010

年
5

月任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朱大华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

没有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